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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產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參考例) 

110.4 

說明：本守則係供社福產業事業單位訂定之參考，事業單位仍應依其作業

環境、性質及需要，評估其相關設施、作業等，並會同勞工代表訂

定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守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第1項規定訂定之，全體員工應確實

遵行。 

第二條  本守則所稱雇主，係指事業主或事業之經營負責人；本守則所稱工

作場所負責人，指雇主或於該工作場所代表雇主從事管理、指揮或

監督工作者從事勞動之人；本守則所稱勞工，係指受本公司僱用從

事工作獲致工資者；本守則所稱工作者(員工)：指勞工及其他受工

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第二章 事業之安全衛生管理及各級之權責 

第三條  本公司置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負責督導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事項： 

一、工作環境或工作危害之辨識、評估及控制。 

二、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管理。 

三、危害性化學品之分類、標示、通識及管理。 

四、有害工作環境之採樣策略規劃及監測。 

五、危險性工作場所之製程或施工安全評估。 

六、採購管理、承攬管理及變更管理。 

七、安全衛生工作標準。 

八、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現場巡視。 

九、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個人防護具之管理。 

十一、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十二、安全衛生資訊之蒐集、分享及運用。 

十三、緊急應變措施。 

十四、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健康事件之調查處理及統計

分析。 

十五、安全衛生管理紀錄及績效評估措施。 

十六、其他安全衛生管理措施。 

第四條  各部門主管管理、指揮、監督等有關人員，負責執行下列安全衛生

事項： 

一、職業災害防止事項。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等執行事項。 

三、定期檢查、重點檢查、檢點及其他有關檢查督導事項。 

四、定期或不定期實施巡視。 

五、提供改善工作方法。 

六、擬定安全工作標準。 

七、教導及督導所屬依安全作業標準方法實施。 

八、其他雇主交辦有關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五條  現場作業人員之權責： 

一、工作前確實檢點、檢查工作環境及設備，發現異常時，應立即

依權責逕行處理並（或）報告上級主管。 

二、作業中應恪遵安全作業標準及本守則諸有關規定。 

三、應切實遵照規定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 

四、應接受從事工作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五、受僱時應施行體格檢查，並應接受定期健康檢查及遵守健康管

理。 

六、未具備合格操作人員資格者，不得從事危險性機械、設備之操

作。 

 

第三章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維護及檢查 

第六條  機械、設備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等應依照年度安全衛

生自動檢查計畫辦理。實施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之結果，應詳加



紀錄，並保存3年。 

第七條  一般車輛，使用人員應依規定於每日作業前，應檢點車輛是否異常，

並每3個月由公司就車輛各項安全性能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並記錄之。 

第八條  公司對於高、低壓電氣設備，應每年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並記

錄之。 

第九條  公司對升降機，應每年依規定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公司對前項之升降機，應每月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並記錄之。 

第十條  公司對非屬危險性機械設備規範之小型鍋爐，應每年實施定期檢查

並紀錄之。 

第十一條  負責或保管使用之各項設備、機械、器具、財產或物品，若發現

有任何故障或異常可能危害健康或安全之虞時，應停止使用，並應

向主管或相關單位報告，經維修或於確認正常後始可開始作業。 

第十二條  有關安全衛生自動檢查之工作，應指定具專業知能或操作資格之

適當人員負責實施；並由部門主管或管理、指揮、監督有關人員負

責督導之。 

 

第四章 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第十三條  工作場所、機械、設備依規定所裝置之各種安全衛生防護設備，

作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不得任意拆卸或使其失去效能。 

二、如確因工作需要，暫時拆除或使其失去原有效能時，應於工作

完畢後，立即恢復原狀。 

三、發現被拆除或有喪失其效能時，應依權責予以補救並報告上級

主管。 

第十四條  為防止墜落災害，作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在高度2公尺以上處所進行作業時，應於該處所架設施工架等方

法設置工作台。 

二、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屋頂、地面、樓面、牆面開口部分，階梯、

坡道、工作台等場所作業時，應裝置護欄、護網或設置護蓋等

設施。 



三、高度在1.5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應設置安全上下之設備。 

四、在高度2公尺以上處所作業時，應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等必

要之防護具。 

五、使用移動梯前應檢查梯子構造是否堅固，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

損傷、腐蝕等現象，寬度應達30公分以上，應有防止移動梯滑

溜或轉動之設施；儘可能作業時應由另一人扶著梯腳以防梯子

翻覆。 

六、使用合梯前應檢查梯子構造是否堅固，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

傷、腐蝕等現象，踏板之梯面寬度應達5公分以上、兩梯腳間

應採用堅固之繫材扣牢，腳部應有防滑絕緣腳座套，不得以合

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禁止站立於頂版作業。儘可

能合梯作業時應由另一人扶著梯腳以防合梯翻覆。 

第十五條  為防止電器災害，作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非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不得為之。 

二、從事電氣作業(例如換燈泡、冷氣機維修)前應先行斷電，並為

防止他人誤送電，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再以三用電表

或驗電筆進行檢電。 

三、不得以濕手或濕操作棒，操作電氣開關。 

四、於潮濕場所(例如廚房、冰箱)或良導體內部使用之電氣機具，

各線路應設置高敏感、高速型漏電斷路器(額定電流30mA、跳

脫時間0.1秒)。 

五、電動機具之外殼應妥為接地。 

第十六條  餐廳及廚房之安全衛生，作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地面應保持乾淨，油膩區域應裝防滑設備，以避免人員滑倒。 

二、地板或防滑裝置如有損壞，應立即通報管理人員修護或更新。 

三、食物殘渣、破碎的碗盤等應隨時清除乾淨，不可留存於廚房或

工作場所。 

四、刀具等其他銳利器具，應放置在指定位置，以避免發生危險。 

五、應定期清理排油煙機的煙罩及導管內的油污，以避免發生火

災。 



六、每日收工前應將廚房內收拾乾淨，餐廳管理人員需確認爐火及

瓦斯是否關閉。 

第十七條  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疾病之預防，作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

項： 

一、定期分析作業流程、內容及動作。 

二、適性配工，如員工為特殊保護族群者，請遵守相關規定，避免

搬運重物等。 

三、作業場所，請使用可調整高度之桌椅等設備，使員工有足夠空

間能適時伸展；另外，如執行搬運或高抬等作業動作，請提供

適當輔具或防護具予員工使用。 

四、長期保持同一姿勢或搬運重物，應適時給予休息時間。 

五、長時間重複性動作作業後或搬運重物後，如有不適請儘速向主

管或管理人員反應。 

第十八條  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預防，

作業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員工需遵照法令及公司規定之時間出勤、休息、放假、休假。 

二、員工應注意本身是否有高血壓、肥胖、高血脂、心臟病、抽

菸、異常工作負荷及睡眠不足等容易促發過負荷之狀況，若自

覺有異常不易調適之情形時，應向主管或管理人員反映或適時

就醫。主管或管理人員發現員工有上述異常之狀況，並應適時

協助。 

三、公司及員工應配合並進行健康管理與工作或醫療上的安排。 

第十九條  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作業人員

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員工彼此間應和諧相處，對工作上之衝突應透過互相尊重的方

式充分溝通共謀解決，若仍有爭議，則由事業單位內部申訴管

道或機制處理，不得以暴力、辱罵、誹謗、脅迫、騷擾、恐嚇

之方式不法侵害他人。受迫害者可循申訴或司法途徑求助，相

關主管或管理人員應給予必要之協助。 

二、執行職務應依規定程序執行，並應注意溝通技巧，避免發生衝



突。 

三、主管或管理人員應視勤務之狀況，適時調配足夠之人力，協助

員工執行職務。 

四、執行職務發現他人行為、言語、身體或精神狀況有異時，應立

即中止或結束勤務，並回報主管或管理人員知悉。 

五、執行職務發現他人行為有危害自身安全之虞時，應立即迴避，

並採必要之緊急應變及防護措施。公司視需要對員工所需之緊

急應變及防護措施，應依相關規定提供並訓練員工使用。 

六、員工或他人行為有危害人員身體或公司安全之虞時，應立即通

報警消單位處理，必要時，應通報其他人員進行疏散及避難，

公司相關權責人員並應適時指揮及應變。 

 

第五章 教育及訓練 

第二十條  員工對公司實施或指派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公司、主管或管理人應對執行各項業務之員工進行符合規定

之教育訓練，使其具備執行職務必要之能力。 

第二十二條  新進員工或在職員工於變更工作前，應接受至少3小時適於各

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並依工作性質接受每3年至少

3小時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其他須經取得相關證書或訓練合格始

得擔任之工作者，非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

則或相關規定訓練合格，不得擔任，且並應依相關規定接受在職教

育訓練。 

第二十三條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應每2年至少6小時在職訓練。特定化學

物質作業主管，應每3年至少6小時在職訓練。急救人員、職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成員及各級管理、指揮、監督之業務主管，應每3年至少

3小時在職訓練。 

 

第六章 健康指導及管理措施 

第二十四條  新進勞工應確實施行體格檢查，在職勞工並應依規定接受本

公司排定之各項為維護勞工健康，所實施之定期健康檢查。 



第二十五條  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接受定期健康檢查： 

一、年滿65歲以上者，每年定期檢查一次。 

二、年滿40歲未滿65歲者，每3年定期檢查一次。 

三、年齡未滿40歲者，每5年定期檢查一次。 

第二十六條  於勞工經一般體格檢查、特殊體格檢查、一般健康檢查、特

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後，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參採醫師建議，告知勞工，並適當配置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 

二、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其經

醫師健康評估結果，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參採醫師之建

議，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並採取健康

管理措施。 

三、將檢查結果發給受檢勞工。 

四、將受檢勞工之健康檢查紀錄彙整成健康檢查手冊。 

 

第七章 急救及搶救 

第二十七條  進行急救搶救前應先考量自己之安全與能力，勿冒然進行，

必要時並應立即通報119救援。 

第二十八條  任何傷害事故(不論輕重)應即向主管或管理人員報告，不得

隱匿不報。 

第二十九條  遇感電災害時，應先設法切斷電源並確認無感電之虞後，再

施以急救搶救。 

第三十條  任何急救之處理僅在維持傷者之生命或避免傷害擴大，對於重大

傷患應緊急送往醫療院所進一步處理。 

第三十一條  有關緊急事故之急救與搶救，悉遵照「緊急應變計畫」規定

辦理。 

 

第八章 防護設施之準備、維護及使用 

第三十二條  從事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腐蝕性物質、毒

性物質或劇毒物質時，應使用適當之手套、圍裙、裹腿、安全鞋、

安全帽、防護眼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防護器具。 



第三十三條  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之虞時，應使用適當之安全帽、安

全護鏡及其他防護。 

第三十四條  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確實使用安

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第三十五條  對於高處作業場所設置之欄杆、護圍、上下設備等裝置不得

破壞或使其失效，若發現損壞應立即停止作業並向主管或領班報告。 

第三十六條  從事電氣工作之員工，應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

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第三十七條  公司應置備提供足夠且符合規定之個人防護器具供員工使用，

並應訓練員工使用及配戴之方法，主管或管理人員並應督導員工使

用情形。 

第三十八條  對個人防護器具，應保持清潔，予以必要之消毒，並應妥予

保存，經常檢查保持其性能，性能不良或破損時，應隨時更換。並

於每日作業前後確實完成檢點並記錄之。 

 

第九章 事故通報及報告 

第三十九條  任何事故或意外狀況，無論大小、有無人員受傷或機械設備

損壞，除立即依權責予以應變處理外，並即向主管或管理人員報告。

主管或管理人員接獲通報後，應立即依情況及規定予以必要之處置

或協助。 

第四十條  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主管或管理人員應立即向首

長報告，除必要之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構許可，

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公司並應於8小時內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第四十一條  勞動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時，部門主管或管理、指揮、監督有

關人員以及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應即配合實施災害發生原因之調查、

分析與統計，並擬訂妥善之因應對策，依行政工作程序層報經雇主



核定後，確實實施。 

 

第十章 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四十二條  非本公司員工進入本公司工作，應遵守本守則之相關規定。 

第四十三條  對積極遵行本守則之員工足為表率者，或提供相關安全衛生

意見及作法以預防職災事故有所成效者或違反本守則規定者，公司

得依情節及相關規定予以獎懲。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四十四條  本守則經本公司相關人員會同勞工代表訂定，並報經轄區所

屬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之。 

 

 

 

 

 

 

 

 

 

 

 

 

 

 

註：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4條規定，雇主應依本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

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

實施。 

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應切實遵行。 



 

本守則會同訂定之勞工代表簽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欄位可自行增列) 


